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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4日以电话及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以书面方式通

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18年 12 月 6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水务”）资金实力，

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货币方式对启迪桑德水务增资 75,000 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启迪桑德水务的注册资本将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8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子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视其增

资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对

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46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法人宁波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

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拓展浙江省内及长三角区域的相关环保业务，公司决定与关联法人宁波启迪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宁波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作为公司在浙江省内开展业务的区域中

心。该合资公司企业名称拟为“启迪桑德（宁波）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7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85%；宁波启迪

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5%。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文辉先生、孙娟女士、马晓鹏先生回避了表决。独

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合资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

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6 票。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7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合同的议案》； 

为实施邵阳桑德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邵阳桑德循环经

济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法人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邵阳桑德循环经济产

业园环保管家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985.15万元。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8号）。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财务资助，年借款利率为 5%-6%，单笔借款

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文辉先生、孙娟女士、马晓鹏先生回避了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6 票。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9号）。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



拟将投入湖北合加环境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变更为用于固废

处置及环卫一体化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表

示同意的核查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变更部分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0 号）。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

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份回购等条款进行修订，同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章程备案等具体事宜。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告编号：2018-151号）。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同时综合考量目前回购情况、

政策导向、市场情况等客观因素，公司董事会提请对 2018 年 6 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

购方案中的回购股份方式、回购股份用途、回购股份价格区间、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股份实

施期限等进行调整。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预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18-153号）。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天增先生及赵达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天增先

生及赵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



司董事会对李天增先生及赵达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李天增先生及赵达先生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申请，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经公司总经理张仲华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马勒思先生、李星文先生、

万峰先生、刘群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4号）。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